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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印花税法

一、纳税人

纳税人 解释

立合同人

书立各类经济合同的，以立合同人为纳税人，即合同的当事人

【提示 1】当事人在两方或两方以上的，各方均为纳税人

【提示 2】对同一凭证，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只对双方当事人征税，对保人、证人、鉴定人不征税

立账簿人 建立营业账簿的，以立账簿人为纳税人

立据人 土地、房屋权属转移过程中买卖双方的当事人（结合增值税）

纳税人 解释

领受人
领取权利许可证照的，以领受人为纳税人，发放人不纳税

【解释】权利、许可证照包括：房屋产权证、工商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专利证、土地使用证

使用人 在国外书立、领受，但在国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

各类电子应税

凭证的签订人
是指以电子形式签订的各类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目与税率

（一）税目

经济合同

产权转移书据

营业账簿

权利、许可证照

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

1.经济合同

类 别 范 围

（1）购销合同

包括供应、预购、采购、购销结合及协作、调剂、补偿、易货等合同

【提示 1】包括各出版单位与发行单位（不包括订阅单位和个人）之间订立的图书、报刊、

音像征订凭证

【提示 2】对发电厂与电网之间、电网与电网之间（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南方电网公司系统

内部各级电网互供电量除外）签订的购售电合同，按购销合同征收印花税。电网与用户之间

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不征印花税



（2）加工承揽合同 加工、修理、修缮、广告、印刷、测绘、测试等合同

类 别 范 围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勘察、设计合同的总包合同、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

（4）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的总包合同、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

（5）财产租赁合同 包括租赁房屋、船舶、飞机、机动车辆、机械、器具、设备等合同

（6）货物运输合同 航空、铁路运输、海上运输、公路运输和联运合同

（7）仓储保管合同 仓储、保管合同，以及作为合同使用的仓单、栈单等

类 别 范 围

（8）借款合同
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与借款人（不包括银行同业拆借）所签订的合同

【提示】融资租赁合同也属于借款合同

（9）财产保险合同 包括财产、责任、保证、信用保险合同

（10）技术合同

包括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等合同

【提示 1】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申请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所书立的合同，但不包

括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所书立的合同。后者适用于产权转移书据合同

【提示 2】一般的法律、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咨询不属于技术咨询，其所书立合同不

贴印花

【提示 3】技术服务合同包括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培训合同和技术中介合同

【对比】

类型 特点 税目与税率

专利申请转让、非专利技术转让 这两类都是没主的或保密的 按技术合同缴纳印花税 0.3‰

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 这两类是公开，有主的 按产权转移书据缴印花税 0.5‰

2.产权转移书据

包括：财产所有权和版权、商标专用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等转移书据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等权利转移合同；

“财产所有权” 转移书据的征税范围是指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转移所立的书据，以及企

业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个人无偿赠送不动产所签定的“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

3.营业账簿

分为记载资金的账簿（2018.5.1 减半）和其他账簿（包括日记账簿和各明细分类账簿）（2018.5.1 之后免）。

各种日记账、明细账、总账均属于营业账簿，缴纳印花税；各种登记簿，如空白重要凭证登记簿、有价单证登记簿、

现金收付登记簿，属于非营业账簿，不征收印花税。

4.权利、许可证照

包括：房屋产权证、工商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专利证、土地使用证，不包括卫生许可证、投资许可证等。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应按照“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纳印花税的有（ ）。

A.股权转让合同 B.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C.商品房销售合同 D.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答案】ABC

【解析】产权转移书据包括财产所有权和版权、商标专用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等转移书据和专利实施许可

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等权利转移合同。选项 D，专利申请权转让合

同，按照“技术合同”税目缴纳印花税。

（二）税率

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

税率档次 应税凭证

比例

税率

（四档）

0.05‰ 借款合同

0.3‰ 购销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技术合同

0.5‰

加工承揽合同、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中记载资金

的账簿

【提示】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对按 0.5‰贴花的资金账簿减半征收

1‰

财产租赁合同、仓储保管合同、财产保险合同

【提示】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买卖、继承、赠与优先股，股票所书立的股

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实际成交金额，由出让方按 1‰的税率计算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

征收）

5 元定额税率
权利、许可证照和营业账簿中的其他账簿

【提示】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对按件贴花五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三、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计税依据

各种应税凭证上所记载的计税金额。

1.购销合同（0.3‰）

计税依据：合同记载的购销金额。

采用以货换货方式进行商品交易签订的合同，应按合同所载的购、销合计金额计税贴花，适用税率 0.3‰。

【例题】某企业甲：签订钢材采购合同一份，采购金额 8000 万元；签订以货换货合同一份，用库存的 3000 万元 A

型钢材换取对方相同金额的 B 型钢材；签订销售合同一份，销售金额 15000 万元。

甲应缴纳的印花税

＝（8000＋3000×2＋15000）×0.3‰×10000

＝87000（元）

2.加工承揽合同（0.5‰）

计税依据：加工或承揽收入的金额

情形 计税规定

由受托方

提供原材

料

在合同中分别记载加工费金额与原

材料金额的

加工费金额按“加工承揽合同”0.5‰计税

原材料金额按“购销合同”0.3‰计税

合同中未分别记载 全部金额依照加工承揽合同计税贴花税率 0.5‰



由委托方

提供原材

料

对委托方提供的主要材料或原料金额不计税贴花

无论加工费和辅助材料金额是否分别记载，均以辅助材料与加工费的合计数，依照加工承揽合同计税贴

花，税率 0.5‰

【例题】公司作为受托方签订甲、乙两份加工承揽合同，甲合同约定：由委托方提供主要材料（金额 300 万元），

受托方只提供辅助材料（金额 20 万元），受托方另收取加工费 50 万元；乙合同约定：由受托方提供主要材料（金

额 200 万元）并收取加工费 40 万元（分别记载）。

【答案及解析】

应缴纳的印花税

＝[（50＋20）×0.5‰＋200×0.3‰＋40×0.5‰]×10000

＝1150（元）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0.5‰）

计税依据为勘察、设计收取的费用（即勘察、设计收入）。

4.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0.3‰）

计税依据为承包金额，不得剔除任何费用。

【提示】如果施工单位将自己承包的建筑项目再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施工单位，其所签订的分包或转包合同，仍应按

所载金额另行贴花。

【例题】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一份，承包金额 300 万元，公司随后又将其中的 100 万元业务

分包给另一单位，并签订相关合同。

【答案及解析】

应缴纳的印花税

＝（300＋100）×0.3‰×10000＝1200（元）

5.财产租赁合同（1‰）

计税依据为租赁金额（即租金收入）。

【提示 1】税额超过 1角不足 1元的按照 1 元贴花。

【提示 2】财产租赁合同只是规定月（天）租金标准，而不确定租期的，先定额 5 元贴花，在结算时按实际金额计

税，补贴印花。

【例题·单选题】2021 年 1 月，甲公司将闲置厂房出租给乙公司，合同约定每月租金 2500 元，租期未定。签订合

同时，预收租金 5000 元，双方已按定额贴花。5 月底合同解除，甲公司收到乙公司补交租金 7500 元。甲公司 5 月

份应补缴印花税（ ）。

A.7.5 元 B.8 元 C.9.5 元 D.12.5 元

【答案】A

【解析】合同在签订时无法确定计税金额，可在签订时先按定额 5 元贴花，以后结算时再按实际金额计税，应补缴

印花税＝（5000＋7500）×1‰－5＝7.5（元）


